
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4年度補字第1037號

原      告  柏誠營造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徐柏誠  

訴訟代理人  侯信逸律師

            何育庭律師

被      告 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張瑞琿  

一、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工程款事件，原告起訴未據繳納裁判費。

按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辦理調解之程序及其效力，除本法有

特別規定者外，準用民事訴訟法有關調解之規定，政府採購

法第85條之1第3項亦有明定，又當事人聲請調解而不成立，

如聲請人於調解不成立證明書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起訴

者，視為自聲請調解時，已經起訴，民事訴訟法第419條第3

款亦有明文可稽。另按調解不成立後30日內起訴者，當事人

應繳之裁判費，得以其所繳調解之聲請費扣抵之，民事訴訟

法第77條之20亦有明文，依其立法理由，係為擴大調解前置

程序之規定，避免同一事件重複徵收費用，影響當事人行使

權利，而政府採購法第85條之1第1項第1款所定之採購申訴

審議委員會調解，與法院依法進行之調解，均屬訴訟外紛爭

解決機制，且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，均有收費規定，政府採

購法第85條之1第1項規定之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，係屬機關

內設立之調解機制，雖非屬法院之調解，然依政府採購法第

85條之1第3項、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、第380條第1項規

定，其辦理之調解，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，亦具終局性

解決紛爭之功能，則為擴大以調解解決紛爭，避免同一事件

重複徵收費用，於當事人不能以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調解程

序達成合意，嗣向法院提起訴訟，依政府採購法第85條之2

規定訂定之採購履約爭議調解收費辦法繳納之調解費，自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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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0第2項規定扣抵第一審裁判

費（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抗字第201號民事裁定意旨參

照）。

二、查原告訴之聲明請求被告給付新臺幣（下同）15,495,895

元，及其中15,173,323元自民國113年12月11日起、其中32

2,572元自114年4月11日起，均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

之利息。原告係於113年11月27日向高雄市政府採購申訴審

議委員會申請履約爭議調解，後調解並未成立，原告於114

年10月20日收受高雄市政府檢送之調解不成立證明書，於11

4年10月28日提起本件訴訟，而原告調解申請書係請求被告

給付15,173,323元，嗣於114年4月9日變更請求金額為15,49

5,895元。依上開規定，本件視為自申請履約爭議調解時

（即113年11月27日）已經起訴，則其中請求15,173,323元

部分，應適用依113年12月30日修正前之臺灣高等法院民事

訴訟、強制執行費用提高徵收額數標準計算，應徵第一審裁

判費145,584元；其餘322,572元（計算式：15,495,895元－

15,173,323元＝322,572元）應適用修正後規定之徵收額數

標準計算，應徵第一審裁判費2,816元（修正後訴訟標的金

額15,495,895元之裁判費166,900元－修正後訴訟標的金額1

5,173,323元之裁判費164,084元＝2,816元），是本件應徵

第一審裁判費148,400元（計算式：145,584元＋2,816元＝1

48,400元），扣除原告已繳納之調解聲請費100,000元，尚

應補繳48,400元。茲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規定，

限原告於收受本裁定送達後7日內補繳，如逾期未補正，即

駁回其訴，特此裁定。

中    華    民    國    115   年    1     月    5     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民事審查庭  法  官  朱玲瑤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裁判

費新臺幣1,500元。

中    華    民    國    115   年    1     月    5     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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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孫嘉偉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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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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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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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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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4年度補字第1037號
原      告  柏誠營造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徐柏誠  
訴訟代理人  侯信逸律師
            何育庭律師
被      告 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


法定代理人  張瑞琿  
一、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工程款事件，原告起訴未據繳納裁判費。按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辦理調解之程序及其效力，除本法有特別規定者外，準用民事訴訟法有關調解之規定，政府採購法第85條之1第3項亦有明定，又當事人聲請調解而不成立，如聲請人於調解不成立證明書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起訴者，視為自聲請調解時，已經起訴，民事訴訟法第419條第3款亦有明文可稽。另按調解不成立後30日內起訴者，當事人應繳之裁判費，得以其所繳調解之聲請費扣抵之，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0亦有明文，依其立法理由，係為擴大調解前置程序之規定，避免同一事件重複徵收費用，影響當事人行使權利，而政府採購法第85條之1第1項第1款所定之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調解，與法院依法進行之調解，均屬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，且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，均有收費規定，政府採購法第85條之1第1項規定之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，係屬機關內設立之調解機制，雖非屬法院之調解，然依政府採購法第85條之1第3項、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、第380條第1項規定，其辦理之調解，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，亦具終局性解決紛爭之功能，則為擴大以調解解決紛爭，避免同一事件重複徵收費用，於當事人不能以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調解程序達成合意，嗣向法院提起訴訟，依政府採購法第85條之2規定訂定之採購履約爭議調解收費辦法繳納之調解費，自得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0第2項規定扣抵第一審裁判費（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抗字第201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）。
二、查原告訴之聲明請求被告給付新臺幣（下同）15,495,895元，及其中15,173,323元自民國113年12月11日起、其中322,572元自114年4月11日起，均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。原告係於113年11月27日向高雄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請履約爭議調解，後調解並未成立，原告於114年10月20日收受高雄市政府檢送之調解不成立證明書，於114年10月28日提起本件訴訟，而原告調解申請書係請求被告給付15,173,323元，嗣於114年4月9日變更請求金額為15,495,895元。依上開規定，本件視為自申請履約爭議調解時（即113年11月27日）已經起訴，則其中請求15,173,323元部分，應適用依113年12月30日修正前之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訴訟、強制執行費用提高徵收額數標準計算，應徵第一審裁判費145,584元；其餘322,572元（計算式：15,495,895元－15,173,323元＝322,572元）應適用修正後規定之徵收額數標準計算，應徵第一審裁判費2,816元（修正後訴訟標的金額15,495,895元之裁判費166,900元－修正後訴訟標的金額15,173,323元之裁判費164,084元＝2,816元），是本件應徵第一審裁判費148,400元（計算式：145,584元＋2,816元＝148,400元），扣除原告已繳納之調解聲請費100,000元，尚應補繳48,400元。茲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規定，限原告於收受本裁定送達後7日內補繳，如逾期未補正，即駁回其訴，特此裁定。
中    華    民    國    115   年    1     月    5     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民事審查庭  法  官  朱玲瑤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,500元。
中    華    民    國    115   年    1     月    5     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孫嘉偉



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4年度補字第1037號

原      告  柏誠營造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徐柏誠  

訴訟代理人  侯信逸律師

            何育庭律師

被      告 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



法定代理人  張瑞琿  

一、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工程款事件，原告起訴未據繳納裁判費。

    按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辦理調解之程序及其效力，除本法有

    特別規定者外，準用民事訴訟法有關調解之規定，政府採購

    法第85條之1第3項亦有明定，又當事人聲請調解而不成立，

    如聲請人於調解不成立證明書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起訴

    者，視為自聲請調解時，已經起訴，民事訴訟法第419條第3

    款亦有明文可稽。另按調解不成立後30日內起訴者，當事人

    應繳之裁判費，得以其所繳調解之聲請費扣抵之，民事訴訟

    法第77條之20亦有明文，依其立法理由，係為擴大調解前置

    程序之規定，避免同一事件重複徵收費用，影響當事人行使

    權利，而政府採購法第85條之1第1項第1款所定之採購申訴

    審議委員會調解，與法院依法進行之調解，均屬訴訟外紛爭

    解決機制，且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，均有收費規定，政府採

    購法第85條之1第1項規定之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，係屬機關

    內設立之調解機制，雖非屬法院之調解，然依政府採購法第

    85條之1第3項、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、第380條第1項規

    定，其辦理之調解，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，亦具終局性

    解決紛爭之功能，則為擴大以調解解決紛爭，避免同一事件

    重複徵收費用，於當事人不能以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調解程

    序達成合意，嗣向法院提起訴訟，依政府採購法第85條之2

    規定訂定之採購履約爭議調解收費辦法繳納之調解費，自得

    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0第2項規定扣抵第一審裁判

    費（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抗字第201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）

    。

二、查原告訴之聲明請求被告給付新臺幣（下同）15,495,895元

    ，及其中15,173,323元自民國113年12月11日起、其中322,5

    72元自114年4月11日起，均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利

    息。原告係於113年11月27日向高雄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

    員會申請履約爭議調解，後調解並未成立，原告於114年10

    月20日收受高雄市政府檢送之調解不成立證明書，於114年1

    0月28日提起本件訴訟，而原告調解申請書係請求被告給付1

    5,173,323元，嗣於114年4月9日變更請求金額為15,495,895

    元。依上開規定，本件視為自申請履約爭議調解時（即113

    年11月27日）已經起訴，則其中請求15,173,323元部分，應

    適用依113年12月30日修正前之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訴訟、強

    制執行費用提高徵收額數標準計算，應徵第一審裁判費145,

    584元；其餘322,572元（計算式：15,495,895元－15,173,32

    3元＝322,572元）應適用修正後規定之徵收額數標準計算，

    應徵第一審裁判費2,816元（修正後訴訟標的金額15,495,89

    5元之裁判費166,900元－修正後訴訟標的金額15,173,323元

    之裁判費164,084元＝2,816元），是本件應徵第一審裁判費1

    48,400元（計算式：145,584元＋2,816元＝148,400元），扣

    除原告已繳納之調解聲請費100,000元，尚應補繳48,400元

    。茲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規定，限原告於收受本

    裁定送達後7日內補繳，如逾期未補正，即駁回其訴，特此

    裁定。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15   年    1     月    5 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民事審查庭  法  官  朱玲瑤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裁判

費新臺幣1,500元。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15   年    1     月    5 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孫嘉偉






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4年度補字第1037號

原      告  柏誠營造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徐柏誠  

訴訟代理人  侯信逸律師

            何育庭律師

被      告 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



法定代理人  張瑞琿  

一、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工程款事件，原告起訴未據繳納裁判費。按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辦理調解之程序及其效力，除本法有特別規定者外，準用民事訴訟法有關調解之規定，政府採購法第85條之1第3項亦有明定，又當事人聲請調解而不成立，如聲請人於調解不成立證明書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起訴者，視為自聲請調解時，已經起訴，民事訴訟法第419條第3款亦有明文可稽。另按調解不成立後30日內起訴者，當事人應繳之裁判費，得以其所繳調解之聲請費扣抵之，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0亦有明文，依其立法理由，係為擴大調解前置程序之規定，避免同一事件重複徵收費用，影響當事人行使權利，而政府採購法第85條之1第1項第1款所定之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調解，與法院依法進行之調解，均屬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，且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，均有收費規定，政府採購法第85條之1第1項規定之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，係屬機關內設立之調解機制，雖非屬法院之調解，然依政府採購法第85條之1第3項、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、第380條第1項規定，其辦理之調解，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，亦具終局性解決紛爭之功能，則為擴大以調解解決紛爭，避免同一事件重複徵收費用，於當事人不能以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調解程序達成合意，嗣向法院提起訴訟，依政府採購法第85條之2規定訂定之採購履約爭議調解收費辦法繳納之調解費，自得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0第2項規定扣抵第一審裁判費（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抗字第201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）。

二、查原告訴之聲明請求被告給付新臺幣（下同）15,495,895元，及其中15,173,323元自民國113年12月11日起、其中322,572元自114年4月11日起，均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。原告係於113年11月27日向高雄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請履約爭議調解，後調解並未成立，原告於114年10月20日收受高雄市政府檢送之調解不成立證明書，於114年10月28日提起本件訴訟，而原告調解申請書係請求被告給付15,173,323元，嗣於114年4月9日變更請求金額為15,495,895元。依上開規定，本件視為自申請履約爭議調解時（即113年11月27日）已經起訴，則其中請求15,173,323元部分，應適用依113年12月30日修正前之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訴訟、強制執行費用提高徵收額數標準計算，應徵第一審裁判費145,584元；其餘322,572元（計算式：15,495,895元－15,173,323元＝322,572元）應適用修正後規定之徵收額數標準計算，應徵第一審裁判費2,816元（修正後訴訟標的金額15,495,895元之裁判費166,900元－修正後訴訟標的金額15,173,323元之裁判費164,084元＝2,816元），是本件應徵第一審裁判費148,400元（計算式：145,584元＋2,816元＝148,400元），扣除原告已繳納之調解聲請費100,000元，尚應補繳48,400元。茲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規定，限原告於收受本裁定送達後7日內補繳，如逾期未補正，即駁回其訴，特此裁定。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15   年    1     月    5 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民事審查庭  法  官  朱玲瑤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,500元。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15   年    1     月    5 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孫嘉偉





